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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療網因應
新精神衛生法上路之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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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1-3) 第一章  總則(1-18)

第 二 章 精神衛生體系(4-17) 第 二 章 精神衛生服務體系(19-27)

第 三 章 病人之保護及權益保障(18-28) 第 三 章 病人保護及權益保障(28-45)

第 四 章 協助就醫、通報及追蹤保護(29-34) 第 四 章 協助就醫、通報及追蹤關懷(46-53)

第 五 章 精神醫療照護業務(35-50) 第 五 章 強制社區治療及強制住院治療(54-77)

第 六 章 罰則(51-60) 第 六 章 罰則(78-87)

第 七 章 附則(61-63) 第 七 章 附則(88-91)

精神衛生法舊法、新法比較 新法113年12月14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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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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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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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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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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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精神衛生法專家參審模擬法庭」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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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設備與視訊連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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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專家參與審理制度與流程-1

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
有傷害之虞

專科醫師診斷

緊急安置

• 嚴重病人：呈現與現實脫節之精神狀態，致不能
處理自己事務者。

• 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但嚴重病人拒絕。

• 病人先安置於急診或病房。

兩位以上專科醫師強制鑑定
• 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經詢問嚴

重病人意見，其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向法院聲請
裁定強制住院

• 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病人與其保
護人意見、相關診斷證明文件等提交法院。法院
並得視情況命請補正有關資料。法院再將證據資
料提供予參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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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高雄及家事法院



精神衛生法專家參與審理制度與流程-2

程序監理人陳述

定期開庭

聲請要旨

病人、家屬或保護人陳述

• 以職業法官為審判長，主管機關推薦之精神科指
定專科醫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共3人組成
合議法庭。

• 聲請人之代理人陳述聲請強制住院之理由及證據。

• 審判長詢問病人、病人家屬或保護人關於強制住
院之意見。

病人之非訟代理人陳述
• 病人自己委任之非訟代理人，或法院認有必要時

為其選任之非訟代理人，對於病人強制住院之意
見。

• 程序監理人對於病人強制住院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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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高雄及家事法院



精神衛生法專家參與審理制度與流程-3

聚焦重要爭點為證據調查

充分討論及評議

當庭宣示判決

• 參審員經由調查書證（例如：鑑定報告）、物
證（例如：病人平日生活影片）、人證（例如：
病人鄰居之證詞），以及對程序監理人等人之
訊問，綜合判斷病人是否達到須強制住院之要
件。

• 審判長與另兩名參審員以多數決決定以下結果：
1. 裁定病人應強制住院以及強制住院期間（不

得逾60日）。
2. 未達強制住院程度，但有強制社區治療原因，

裁定強制社區治療。
3. 聲請駁回。

• 審判長與另兩名參審員一同當庭宣示裁判結果。
裁定書得以筆錄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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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高雄及家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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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煌智 (2024)  台灣精神醫學會

強制住院--基本要件

審查會協助行政事務

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

以法官一人為審判長，與參審員（醫師、
病權）二人組成合議庭行之。嚴重病人無
非訟代理人者，法院認有必要時，得為其
選任律師為代理人。嚴重病人無前項代理
人或法院於審理程序中認有必要者，得為
其選任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得由國庫支付。 

由審查會協助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提出相關
聲請，並協助法院審理之行政作業。

強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故審查會僅就強制
社區治療事項進行審查。

強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

核准嚴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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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條:嚴重病人之
所在處所與法院間有
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
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
審理者，法院得以該

設備為之。

第34條：
嚴重病人之保護人，應徵詢嚴重病人之
意見後，由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
助人擔任；未能由該等人員擔任者，應
由配偶、父母、家屬或與病人有特別密
切關係之人互推一人為之。

精神衛生法第60條強制住院

1.前條第二項緊急安置期間為七日，並應

注意嚴重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之

治療；強制鑑定，應自緊急安置之次日

起三日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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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審判長-1

1) 短時間內，參審員如何充分判斷該病人是否屬於嚴重病人？
2) 已經數名專科醫師專業診斷，為何可被參審員推翻？或是

參審員僅需事後驗證鑑定的過程？
3) 「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是指生活自理或醫療決定？
4) 法庭心證強弱？嚴格證明、自由證明、釋明？
5) 「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之舉證？是否不應包括

病人被警醫壓制的當下反抗？
6) 現實上可替代治療的選項甚少，參審員只能在零壹之間選

擇？

實體要件

資料來源：113/7/15羅培毓庭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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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問題

1) 多名角色在不同視訊空間的安排？病人在急性期的安撫？
2) 審理、等待評議時間的冗長？
3) 律師以及程序監理人能否與病人妥善應對，做好溝通？

如何幫助病人知情同意？
4) 鑑定醫師的角色為何？是否適宜擔任聲請人代理人？專

家證人？是否不適宜由病人的主治醫師擔任？
5) 宥於時間以及不同專業的限制，程序監理人能否做到發

揮處遇轉換的評估功能？

資料來源：113/7/15羅培毓庭長簡報

心得分享：審判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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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參審員（醫師代表）

資料來源：113/7/15歐陽文貞醫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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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參審員（病權代表）

資料來源：113/7/15黃嵩立主任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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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監理人 病人委任律師

心得分享：程序監理人

資料來源：113/7/15林信宏律師簡報

律師倫理規範
第七條
律師應體認律師職務為
公共職務，於執行職務
時，應兼顧當事人合法
權益及公共利益。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
第25條第1項
程序監理人執行職
務，應維護受監理
人之最佳利益，注
意受監理人與其他
親屬之家庭關係、
生活狀況、感情狀
況等一切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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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聲請人（凱旋醫院）

資料來源：113/7/15劉潤謙醫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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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角度：全人醫療，看重整體→危險性高，嚴重病人可
以適度放寬。

⚫ 法界角度：法律構成，強調要件→不論危險，嚴重病人須
完全符合。

⚫ 嚴重病人要件都會被嚴格檢視：與現實脫節的精神狀態致
不能處理自己事務。

⚫ 自身事務定義：醫療事務？社會功能？自我照顧？

⚫ 法官裁定強制社區治療爭議：醫院認為無法強制社區治療
→申請強制住院。



資料來源：113/7/15羅培毓庭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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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不同專業（參審員）彼此間的溝通需要更緊密以達成
共識。

•更多證人或是專家證人提供正反兩方（強制住院與否）
之意見，以維護病人之最佳利益。

•未達強制住院時，強制社區治療是否有辦法執行。



見習計畫及精神復健機構教育
訓練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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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屏區精神醫療網

強化社會安全網見習計畫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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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習目的：

– 加強對精神疾病症狀之覺察、辨識能力及敏感度

– 加強對精神治療及精神照護資源之認識

– 提升社工對精神病人及家屬處境需求之認識

• 見習時數：30小時（共５日、每日見習時數６小時）

• 參加對象：

– 區域內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策略三所進用心理衛生社工及其督導

108-110年心衛社工見習訓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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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習項目：

– 精神科病房（急性、慢性病房、日間留院）介紹

– 參與精神科病房團隊會議、個案討論會

– 機構參訪（含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精神病友或家屬團體）

– 參與院內精神病人／家屬支持性團體或家屬座談會

108-110年心衛社工見習訓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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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習目的：

考量心衛社工及社關員過去工作經驗多屬非衛生領域專業背景

– 強化訪視人員核心知能

– 提升心衛社工及督導對精神疾病症狀之覺察、辨識能力及敏感度

– 增進其對精神照護資源及精神病人、家屬處境及需求之認識

– 有效與在地資源連結

• 見習時數：60小時（共 10 日、每日見習時數６小時）

• 參加對象：

• 區域內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三所進用心理衛生社工、精神病人社區
關懷訪視員及其督導。

111年起心衛社工暨社區關懷訪視員見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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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3年度見習計畫抵免條件

• 曾任精神專科醫院或綜合醫院精神科

之社工師（員）、護理師、心理師、

職能治療師（生）、精神病人社區關

懷訪視員，且滿 1 年以上之全職工作

資歷者，得檢附工作資歷服務證明，

向各區核心醫院申請見習時數60小時

全數抵免證明，核心醫院需於期中及

期末報告呈現抵免名單與符合抵免之

條件。

• 111 年以前曾參加見習，但受訓時數為30 小時，

可持相關證明向所在責任區域精神醫療網核心醫

院申請抵免。

• 以113 年度見習計畫為例：

112 年曾經參加見習計畫，但因故（如因感染新冠

肺炎(COVID-19)居家隔離、112 年見習出席率未達

95%等原因）未能於112 年完成見習計畫者，得檢附

112 年見習內容，並於113 年抵免該見習內容，但其

餘見習內容仍需於113 年完成。 此部分不算113年見習成果，
且不能由該年度經費支應。

2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年度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心理衛生社工暨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見習計畫」



111年與112-113年之見習訓練項目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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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年度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心理衛生社工暨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見習計畫」



完整架構，扎實訓練，內容由淺入深

核心課程

➢ 醫療團隊簡介
➢ 精神疾病症狀評估
➢ 精神科藥物介紹
➢ 訪視技巧、會談訓練
➢ 社區緊急就醫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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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轄內醫院共同合作，結合在地精神醫療資源

• 111年承辦醫院

– 高雄：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核心醫院）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 屏東：安泰醫院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 澎湖：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核心醫院）

• 112－113年承辦醫院

– 高雄：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核心醫院）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 屏東：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

– 澎湖：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核心醫院）
召開見習說明協調會

簽訂合作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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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地機構合作，實際參訪、認識社區資源

雄棧會所 心驛會所

羽蝶農場 春暉社區復健中心

一座森林會所 凱旋社區復健中心

高雄社區長照機構福慧基金會附設大同之家

等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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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支持性團體/家屬座談會，與病友/家屬互動

支持性團體 家屬座談會

• 根據當次團體活動主題，邀請見習生共同參與，與病友或其家屬一起分享
討論，或共同攜手完成美食或作品，藉由互動過程進行觀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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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與衛生局、合作醫院聯繫合作-1

◆見習前：
• 共同討論及規畫該年度見習內容

• 協助盤點該年度應參訓人數與抵免資格審核

• 協調每梯次見習期程與人數

• 協助辦理相關行政庶務

◆見習中：
• 協調見習生請假行程改期事宜

• 協助處理見習突發事件

• 引導見習生作業撰寫方向

• 提醒作業繳交期限

衛生局

精神醫療網合作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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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習生
Line群組 凱旋醫院 列印 郵寄 合作醫院窗口

合作醫院帶領者

回饋
合作醫院窗口

郵寄 凱旋醫院

統一繳回

作業

1. 見習作業（已回饋）
2. 團督紀錄
3. 考核單

紙本作業

見習作業彙整、列印成冊

評核分數統計

滿意度分析成果

見習經費核銷

其他行政庶務

◆見習後：

密切與衛生局、合作醫院聯繫合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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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3年度見習計畫（高屏區）執行成果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計畫匡列指標 (B) 5梯次
(每人30小時)

4梯次
(每人30小時)

5梯次
(每人30小時)

63人
(每人60小時)

86人
(每人60小時)

78人
(每人60小時)

實際辦理情形 (A) 5梯次 4梯次 5梯次 34人 56人 預計41人完訓

心衛社工（含督導） 36人 14人 13人 5人 11人 預計6人

社區關訪員（含督導） N/A N/A N/A 29人 45人 預計35人

計畫實際完成率 (A/B) 100% 100% 100% 53.97% 65.12% 52.56%

申請抵免且符合之佔比 N/A N/A － 37.03% 30.13% 27.50%

36

1. 受COVID-19疫情
影響，衛生局不
克派全數符合資
格人員參訓（約
22人）。

2. 有3人中途終止。

⚫ 自111年起，每年度計畫預估（匡列）各區見習人數方式：

➢ 過去曾未參與見習計畫者＋該年度新進人員預估數。

備註：
該年度新進人員預估數，以113年為例：預估數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二期計畫」核定本之核定人數乘以8成進用率計算之（四捨五入）。

截至113/9/2



實際執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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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參與見習後突因故終
止，致可支領費用則須按
比例計算，影響合作醫院
承辦意願。

每年計畫（高屏區）所匡
列指標人數與實際完訓人
數有落差，致影響該年度
計畫與經費執行率。

見習計畫相當重要，承辦與合作醫院皆全力規劃見

習內容，並花費大量人力及時間成本協助，卻因見

習人員個人因素中斷而縮減醫院可支領費用，無法

回應醫院端的努力與配合。

每年社安網Level 1 和 2 課
程時間公告較晚，使見習
訓練之行程難以規劃，承
辦與合作醫院感到十分困
擾。

111年起，每年計畫（高屏區）所匡列指標人數甚

高，而轄內衛生局申請抵免且符合條件者佔該年度

到職人數的30-40%，使高屏區實際見習完訓率僅有

50-60%，又得依見習計畫規定繳回剩餘款項。

見習時數長且人數多，承辦與合作醫院須提前規

畫行程及籌備事宜，花費大量時間成本，但多次

於行程排定後臨時接獲社安網Level1或2課程公告

辦理日期，醫院得數次配合調整見習行程重新規

劃，造成辦理醫院、參訪機構等單位之困擾。

實務困境 困境說明



2 高屏區精神醫療網

精神復健機構教育訓練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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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繼續教育訓練事項(1070207修正版)」

任職資格 一年以內 一年以上

非專業人員擔任專管員 90小時
附表1

36 小時
附表2

每年至少18小時，且應包括消防
安全、緊急應變及傳染病防治課
程。

專業人員擔任專管員 － 至少10小時（含專業訓練6小時及
精神復健機構標竿學習4小時）。

每年至少6小時，且應包括消防安
全、緊急應變及傳染病防治課程。

專業人員 － 每年至少6小時，且應包括「參與精神復健服務及品質」、「社區連
結、融合及行銷」、消防安全、緊急應變及傳染病防治課程。

負責人 － 至少10小時，含精神復健機構管
理實務6小時（需涵括機構人事管
理、環境安全及衛生管理、健保
申報等庶務管理、成本效益分析
評估及財務管理、品質管理等經
營管理之課程）及精神復健機構
標竿學習4小時。

每年至少6小時，且應包括「參與
精神復健機構管理實務」、「精
神照護相關法規與政策知能」、
消防安全、緊急應變及傳染病防
治課程。

精神復健機構人員訓練課程及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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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教育訓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專任管理員任職資格 38 26 28 26 29

專任管理員任職一年內
（日間型36、住宿型36）

18
(非高屏區3人)

13
(非高屏區1人)

3
(非高屏區0人)

10
(非高屏區2人)

10
(非高屏區3人)

專任管理員任職一年以上暨
負責人及專業人員

292
(非高屏區55人)

270
(非高屏區36人)

254
(非高屏區18人)

282
(非高屏區42人)

213
(非高屏區33人)

109-113年高屏區辦理精復機構課程參訓概況

40



高屏區辦理109-113年之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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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各縣市機構來電反映…

他區抱怨所屬轄區課程無法
報上（如限制人數、公告較
晚等），只能跑到較遠的縣
市參加，增加交通及住宿等
成本。

每年進階課程應受訓時數與
必修課程主題時數相等，未
能有創新變化，相當可惜。

為符「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繼續教育訓練事
項」，使承辦醫院每年規畫課程主題選擇受限，致每年
主題相同，期許進階課程主題可彈性，以學習新知能。

多次接獲他縣市機構來電，以帶有情緒的語氣要求報名
參加高屏區場次，經瞭解後得知機構所屬轄區課程因限
制人數或公告較晚等原因致無法報上，只能至較遠的縣
市參訓。致使高屏區每場次得超收人數，抑或是協助額
外增開場次。

機構未能於年初先得知各區
核心醫院辦理月份，無法分
配人員進行參訓，且抱怨部
分核心醫院未於原中央建議
月份辦理，而是致電詢問才
得知已辦理完畢。

多次接獲他縣市機構電洽課程資訊時，抱怨未能即時得
知相關課程資訊，且部分區域與原中央建議辦理月份不
符，更有場次辦理月份重疊之情形，致機構可派員參訓
的場次選擇縮減。
為使機構業務順利運作及服務個案，機構期許中央可於
年初統一函文公告各區核心醫院建議辦理月份，俾利機
構適配每月人力，並分配人員進行課程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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